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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政策  
(一) 目的 

1. 幫助學生認清個人的學習目標、學習情況及個人的強弱項，掌控自己的學習目標，並監察及

改進自己的學習過程及成效。 

2. 幫助教師調節擬訂的學習計劃，在擬訂新課題的學習計劃時，更能切合學生的需要。 

3. 幫助家長了解子女在學習上之表現，從而作出適當之跟進，以及對子女有合理的期望。 

 

(二) 評估類型 

本校的評估模式，區分為「作為學習的評估」、 「進性評評估」及「總結評評估」三種模式。 

 

1. 作為學習的評估 

各科於日常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及經歷，發性以學生為主導的自主學習模式，培養學生閱讀能

力、解難能力、思維策略等自主學習的技巧。 

 

2. 進性評評估 

各科進性評評估包括課堂課業、家課、作業、工作紙、默書、報告、課堂小測、單元評估、網

上評估、專題研習、測驗等，作為促進及支援學生學習的評估。 

 

3. 總結評評估 

⚫ 全學年三個學段末設有對學習的評估，以公平及客觀方法反映學生於不同學段的學術表現

及成就。 

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

一年級 ／ 評估 評估 

二至四年級 評估 評估 評估 

五年級 評估 評估 呈分試(一) 

六年級 呈分試(二) 呈分試(三) 評估 

 

⚫ 各科積分及等第的換算 : 

一至六年級分數等級換算表 

A 87-100 

B 75-86.99 

C 60-74.99 

D 40-59.99 

E 0-39.99 

 

(三)各科評估卷目及佔分比重 (二、三、五及六年級) 

    本校依照教育局建議各科目的百分比來訂定評分標準，各科評分制度如下： 

科目 佔分 比重 

中 

文 

閱讀 50 

9 

寫作 30 

聆聽 10 

默書 

(其中詞語佔 40%，讀默或背默佔 60%) 
10 

英 

文 

英語運用 60 

9 寫作 15 

聆聽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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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話 10 

默書 5 

數學 100 9 

常識 100 6 

視覺藝術 100 3 

音樂 100 2 

普通話 100 1 

中文說話、體育、電腦、宗教、圖書 以等級表示，不佔分數 

  

   各科評估卷目及佔分比重 (一及四年級) 

   本校依照教育局建議各科目的百分比來訂定評分標準，各科評分制度如下： 

科目 佔分 比重 

中 

文 

閱讀 50 

9 

寫作 30 

聆聽 10 

默書 

(其中詞語佔 40%，讀默或背默佔 60%) 
10 

英 

文 

英語運用 60 

9 

寫作 15 

聆聽 10 

說話 10 

默書 5 

數學 100 9 

人文 100 3 

科學 100 3 

視覺藝術 100 3 

音樂 100 2 

普通話 100 1 

中文說話、體育、電腦、宗教、圖書 以等級表示，不佔分數 

  

中國語文科 

• 中文默書成績將以平時分計算，不設評估考試，每次默書均安排同級四班同日進行。評

估準則是計算學生該學段在課文範疇及/或成語補充所得的平均分數，不包括課外讀默。 

• 若學生於默書當日缺席，將不會被安排補默(呈分試除外)，而總分則以平均分計算。若

該次為呈分試學段，該生會被安排補默。 

• 一年級第一學段的中文默書將不會計算到全年成績。 

• 中文科閱讀評估，限時 45 分鐘。 

• 中文科寫作評估，限時 55 分鐘，評估範疇包括句子寫作、實用文及段落/文章寫作部

分。 

• 中文科聆聽評估，限時 15 分鐘，一年級會播放兩次話語內容，而其他年級只會播放一

次。 

 

英文科 

• 英文默書成績將以平時分計算，不設評估考試，每次默書均安排同級四班同日進行。若

學生於默書當日缺席，該生會被安排補默。 

• 一年級第一學段的英文默書將不會計算到全年成績。 



3 
 

• 英文科語文運用評估，限時 45 分鐘。 

• 英文科寫作評估，限時 35 分鐘，評估範疇包括重組句子、作句、續句及作文等。 

• 英文聆聽評估，限時 20 分鐘，一至六年級會播放兩次話語內容。 

• 英語運用的評估範疇： 

年級 文法運用及詞彙 閱讀理解 

一年級 60% 40% 

二年級至六年級 50% 50% 

• 英文會話的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年級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

一年級 /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朗讀文章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描述圖畫 (70%) 

二年級 

至 

四年級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朗讀文章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描述圖畫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描述圖畫 (70%) 

五年級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朗讀文章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描述圖畫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看圖短講 2分鐘 (70%) 

六年級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朗讀文章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看圖短講 2分鐘 (7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簡答問題 (20%) 

看圖短講 2分鐘 (70%) 

 

數學科  

• 數學科評估，限時 45 分鐘。 

• 評估卷中約有 16%「已有知識」題目。「已有知識」是學生過去在數學科內，包括本學年

或以前的學習內容。 

 

常識科 (二、三、五及六年級) 

• 常識科評估，限時 45 分鐘。 

 

科學科 (一及四年級) 

• 科學科筆試，限時 20 分鐘。 

• 科學科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年級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

一年級 / 
實作一(50%) 

實作二(50%) 

實作一(50%) 

實作二(50%) 

四年級 

實作一(30%) 

實作二(30%) 

紙筆評估(40%) 

實作一(30%) 

實作二(30%) 

紙筆評估(40%) 

實作一(30%) 

實作二(30%) 

紙筆評估(40%) 

 

人文科(一及四年級) 

• 人文科筆試，限時 25 分鐘。 

 

普通話科  

• 普通話科筆試，限時 20 分鐘。 

• 普通話科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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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

一年級 / 

課堂表現 (10%) 

口頭說話 (40%) 

筆試     (5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口頭說話 (40%) 

筆試     (50%) 

二年級至 

六年級 

課堂表現 (10%) 

口頭說話 (40%) 

筆試     (5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口頭說話 (40%) 

筆試     (5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口頭說話 (40%) 

筆試     (50%) 

 

音樂科 

• 音樂科筆試，限時 20 分鐘。 

• 音樂科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年級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

一年級 / 
創意舞台 (20%) 

歌唱 (80%)     

創意舞台 (20%) 

歌唱 (80%)      

二年級 

至 

三年級 

課堂表現 (20%) 

歌唱 (80%)       

創意舞台(20%) 

歌唱/直笛(80%) 

創意舞台 (20%) 

歌唱/直笛 (80%) 

四年級 

至 

六年級 

創意舞台 (20%) 

歌唱/直笛 (40%)      

筆試 (40%) 

創意舞台(20%) 

歌唱/直笛(40%) 

筆試 (40%) 

創意舞台 (20%) 

歌唱/直笛 (40%)      

筆試 (40%)      

 

視覺藝術科 

• 視覺藝術科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年級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

一年級 / 
課堂表現 (10%) 

課堂作品 (9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課堂作品 (90%) 

二年級 

至 

六年級 

課堂表現 (10%) 

課堂作品 (9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課堂作品 (90%) 

課堂表現 (10%) 

課堂作品 (90%) 

 

體育科 

• 一、二、三、四及六年級體育科以體育知識、技能及態度為評估項目。評估分數將轉換為

等級，於下學期成績表中，以 A至 E顯示於成績表上，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 

 

• 五年級體育科評估分數將轉換為等級，每學段均有體育成績，以 A至 E顯示於成績表上，

評估形式及評分比例： 

評估一 評估二 評估三 

體適能(40%) 

技能(40%) 

知識(10%) 

態度(10%) 

體適能(40%) 

技能(40%) 

知識(10%) 

態度(10%) 

體適能(40%) 

技能(40%) 

筆試(10%) 

態度(10%) 

 

 

年級 評估 

一、二、三、四及六年級 
體育知識和技能 (90%) 

態度 (1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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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科  

• 小一以學習資訊科技科認知為主，暫不作成績評估。 

• 教師根據學生製作課業有關軟本及工作紙於每一學段進行評估。 

• 評估分數將轉換為等級，於下學期成績表中，以 A至 E顯示於成績表上。 

 

宗教科 

• 宗教科以作業、背誦金句及課堂表現為評估項目。 

• 評估分數將轉換為等級，於下學期成績表中，以 A至 E顯示於成績表上。 

 

圖書科 

• 圖書科以閱讀歷程檔案為評估項目。 

• 學生達到各項目之基本要求，可獲取相對等級，詳情如下： 

 A 級 B 級 C 級 

一年級 

至 

二年級 

30 本 25 本 20 本 

三年級 

至 

四年級 

40 本 35 本 30 本 

五年級 

至 

六年級 

50 本 45 本 40 本 

• 學生凡於個人閱讀、活動、比賽、服務等表現優秀，可獲額外等級；遲還圖書、個人閱讀

紀錄或借閱率偏低，將被調整等級。 

 

(四)評估時間表 

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

中文作文 英文聆聽 英文閱讀 數學 

中文聆聽 英文作文 英文/中文說話 英文/中文說話 

中文閱讀 常識/ 人文   

• 為讓小一逐漸適應小學的評估模式，小一於第一次評估只會進行進性評評估，小一於第一次

評估期間會於課室上課；小一於第二次評估有讀卷安排；老師會於小一於第三次評估讀大

題目。 

 

(五)缺考及補考處理 

1. 一至六年級評估(不包括呈分試): 

• 家長必須於子女缺考當天7:30a.m.前致電校務處告假(必須提供學生姓名、班別、缺考原因

及聯絡電話)。 

• 班主任會致電家長通知補做試卷的日期，老師會以練習形式讓學生完成試題，給予適當的回

饋，該科成績將不會計算在總成績內，亦不會安排班名次和級名次。 

• 缺考學生若於評估後四天內未能回校補做試卷，試卷將交給學生於家中完成後交回科任老師。 

 

2. 五、六年級呈分試： 

• 家長必須於子女缺考當天7:30a.m.前致電校務處告假(必須提供學生姓名、班別、缺考原因       

 及聯絡電話)。 

• 凡因病缺席呈分試，家長須書面向校方申請補考，並須出示醫生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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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班主任會致電家長查詢及商討學生補考申請事宜。 

• 待科任老師重新擬卷後會盡快安排補考。 

• 缺考學生若因病超過三星期而未能痊癒，家長須向學位分配組(中學學位分配)申請豁免該次

考試。 

 

(六) 學生試卷之處理 

• 一至六年級的評估卷(不包括呈分試評估卷) ，經教師批改、給予學生回饋及處理分數完畢

後，將派發給家長簽閱，然後交回科任老師檢查。  

• 按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行政程序，學校須完整保留呈分試試卷。即以五年級第三學段及六

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段之呈分試試卷，經教師批改、給予學生回饋及處理分數完畢後，由校

方保存，不會派發予學生帶回家中。 

• 如家長對評估卷有任何查詢，需於派卷後兩個工作天內致電科任，以方便跟進。 

 

(七)成績報告 

全學年發放三次成績報告表。 

1. 第一學段成績表包括各科成績等級、考勤、操行、第一學段課外活動/服務及獎懲；  

2. 第二學段成績表包括第一及等二學段各科成績等級、總平均分等級、考勤、操行、第一及

等二學段課外活動/服務及獎懲； 

3. 第三學段成績表包括所有學段各科成績等級、考勤、操行、全學年各科平均成績等級、全

學年課外活動/服務、獎懲，全學年班主任評語及升/留班或畢業/修業。 

4. 本校學生以每次評估之成績來定班名次和級名次。 

• 二至六年級學生第一次及第二次評估各佔 30%，第三次評估佔 40%。 

• 一年級第一次評估是進性評評估，成績並不會計算到全學年成績。一年級學生第二次及第

三次評估各佔 50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